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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石景山区福寿岭首钢疗养院1-16号养老设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北京福寿岭休养中心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福寿岭首钢疗养院1-16号养老设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石不动产权第0000035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3规自（石）综审字0003号]及附件、附图，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5402.62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为43561.08平方米（不含人防），详见下表：

	序号
	楼号
	规划建筑面积（㎡）

	1
	1#楼（服务配套楼）
	787.82

	2
	2#楼（活力老年公寓）
	10136.26

	3
	3#楼（活力老年公寓）
	11797.38

	4
	4#楼（护理老年公寓）
	11829.75

	5
	地下车库
	9009.87

	合计
	43561.08


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尚未动工建设。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3年3月23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为养老设施用地，设定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尚有待移除树木及待拆除建筑物，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9年，设定宗地内部尚未动工建设。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3年3月23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8029万元，楼面单价为6434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需据实调整，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土地平整费用、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本《咨询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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